


2000年中央政府未償還債務餘額占GDP的
26.3%。2008年政權移轉時，中央政府未償
還債務餘額占GDP比率上升至29.7%。之後
馬政府8年執政，中央政府未償還債務餘額占
GDP比率升高至105年的34.2%。顯示，民
進黨執政時期的財政紀律優於國民黨執政時
期。何況政府財政不是年金改革的唯一因素。 

回       

應 



各部會已將13種年金制度的制度設計、現況、
正確數據公布，並於年金改革委員會議中討
論，委員有需求資料補充部分也都依需求補
充，並公布於網站。至於網路及媒體報導引
用極端案例，行政院年金改革辦公室也已多
次澄清。至於，各國年金制度改革的情形，
也均公開上網，讓社會大眾瞭解，並作為年
金改革討論的基礎，並無所謂以扭曲數據作
為改革的基礎。 

回       

應 



1. 公務人員退休制度面臨的問題，並非單方面以改
善投資報酬率即可解決，事實上退撫基金在成立
之初，就採不足額提撥，嗣後雖陸續調整至現行
提撥費率12%，仍然與最適提撥費率相差甚遠，
致退撫基金長期處於不足額提撥之窘境。 

2. 基金管理的確也是年金制度維持穩定的重要課題，
未來將列入實質議題討論，委員若有制度改良建
議均可在會中提出。但是，基金投資報酬率受到
外部經濟條件影響至深。不可能單獨期待提高基
金投資報酬率即可解決人口老化、預期壽命延長、
年金提撥不足所帶來的年金財務赤字壓力。 

回       

應 



1. 雖然18%優惠存款已於84年訂定斷源措施，但是以84
年7月1日（教師係自85年2月1日）以後的年資，才
開始不適用18%，至於已退休者和現職者仍有84年6
月30日(或85年1月31日)以前年資，到退休時，仍然
可以辦理18%優存，並沒有全然終止。這也就是為何
政府和臺銀每年支付軍公教人員18%利息之金額，仍
然持續成長中，尚未減少的原因。105年6月30日還
有45萬7911戶，存款總額達4,623億元，每年政府與
臺銀負擔利息將近824億。 

2. 年金制度之設計本來就要隨人口老化、經濟條件、產
業構調整而改良。改革過程絕不可能只針對未來，也
必須適度調整現在與過去，否則就會出現不斷提高保
費或提撥金，造成年輕世代的負擔加重。 

回       

應 



過去的年金改革是片段、針對單一職業別年
金制度的改革，本次年金改革非選擇性、針
對性的改革，是不分公、教、軍、勞、農及
國民等身分，全民均納入、全民參與的改革。 

回       

應 



總統、副總統禮遇條例係根據民國67年5月3
日頒布的卸任總統副總統禮遇條例規定，已
經過95年、96年、98年及99年4次修正，自
99年1月1日起，禮遇金性質上屬於對總統、
副總統特別禮遇的恩給制的退職金，非退休
年金制度。 

回       

應 



1. 依據《中央研究院研究所組織規程》(以下簡稱
組織規程)在95年修正增訂新聘獲全球性學術殊
榮學者為特聘研究員，不受年齡限制，最主要是
參考美國制度，打破傑出研究人員聘任年齡限制，
因應全球人才爭奪戰，為國家爭取世界頂尖學者，
提升臺灣學術研究國際競爭力。 

2. 中研院退休金計算，研究人員比照學校教職人員，
公務人員就適用公務人員相關規範，一切依法辦
理，沒有特別訂規定。中研院前已刊登媒體發布
新聞稿聲明澄清。 

回       

應 



國家年金改革委員會已完成由司法院與法務
部「司法官與檢察官退休制度」專案報告，
年金改革委員會未來在實質討論議題的特殊
對象內將進行實質討論。 

回       

應 



年金制度改革本來就是從多面向、多議題，
全面進行改革。因此，未來進入實質議題討
論會針對制度架構、給付、財源、請領資格、
制度轉換機制、基金管理、特殊對象等全面
檢討。不可能只針對單一對象進行改革，年
金改革的目的是要讓年金制度永續發展。 

回       

應 



年金制度建立的目的是為了老年經濟安全保障。
制度建立必須能保障基本生活需求的滿足，同時
兼顧受僱者當前可支配所得足以維持家庭生活水
準。因此，必須有最低生活保障的制度設計，也
必須有投保薪資上限的設計。過高的年金給付水
準必然導致費率(或提撥率)太高，影響當前的消
費能力。倘若提撥不足，必然造成未來債務累積，
而債留子孫。未來不論哪一種職業別年金都必須
建立在年金制度的經濟安全保障基礎上。 

回       

應 


